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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亞洲大學 

英語課程科目免修學分申請表(僅適用 114 學年度課程規劃之學生) 

 
 

學制 □大學日間部    □大學日轉學生    □進修學士班    □進修學士班轉學生 

學號  姓名  
系(組) 

學程別 
 班級  年     班 

電話  手機  電子信箱  

英 語 能 力 檢 定 測 驗 類 別 等級/成績 通過 未通過 

多益測驗(TOEIC) 
□非外文系：達 750 分（含）以上 

  
□外文系：達 800 分（含）以上 

網路托福測驗(TOEFL iBT) 
□非外文系：達 75 分（含）以上 

  
□外文系：達 80 分（含）以上 

托福紙筆測驗(TOEFL ITP) 
□非外文系：達 545 分 (含) 以上 

  
□外文系：達 550 分 (含) 以上 

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測驗(GEPT) 
□非外文系：中級複試(含) 以上 

  
□外文系：中高級初試(含) 以上 

雅思(IELTS) 
□非外文系：達 5.5（含）以上 

  
□外文系： 達 6.0（含）以上 

培力英語能力檢定測驗(BESTEP) 
□非外文系：聽說讀寫達 CEFR B2 (含)以上 

  
□外文系：聽說讀寫達 CEFR C1 (含)以上 

其他： 
□非外文系：  

  
□外文系： 

申請免修科目 大一課程 □學術英語文(一) 2 學分 
申請人簽章: 

以下由審查單位及系辦公室工作人員填寫 

免修審核結果: 

□通過     □不通過 

審查人簽章： 免修系統登錄人簽章: 

備註: 
1. 不在上述之英語能力檢定測驗類別，其通過等級/成績標準由審查單位審定。 

2. 申請之有效證照取得日期須於學生入學同年度自 1/1 後取得之有效證照達免修門檻者，始可免修大一校定必修「學

術英語文(一)」課程。 

3. 符合規定標準辦理免修學生，可選擇以下課程取得學分： 

(1)修習語文教學研究發展中心開設之 EMI 相關課程。 

(2)修習通識中心開設之全英語授課通識課程。 

(3)修習外國語文學系/語文教學研究發展中心開設之第二外語課程。 

4. 中心於申請時需查驗文件正本，並留存影本一份供日後存參。 

填表日期：    年    月   日 


